
汕 尾 市 教 育 局

汕教函〔2026〕76号

汕尾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汕尾市 2026 年普通
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学：

为切实做好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，经市教育局

党组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汕尾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汕尾市教育局

2026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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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
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粤教考〔2023〕1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汕尾

实际，特制定汕尾市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2026 年汕尾市普通高中的招生对象，必须是报名参加汕尾

市 2026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（以下简称中考）的考生，并按规

定填报志愿。志愿填报相关规定如下：

1.具有汕尾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以及汕尾户籍往届初中

毕业生，可根据各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范围填报相应志愿。

2.户籍在本县（市、区）、但在本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初中

学校就读的考生，可同时填报面向全市招生的学校志愿，以及学

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公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志愿。

3.从汕尾市以外地区返回汕尾参加中考的汕尾户籍初中毕

业生，除可填报面向全市招生的学校外，仅限填报其报名点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的普通高中学校志愿。

二、招生批次、计划设置和范围

（一）招生批次。设置提前批次、第一批次两个阶段进行招

生录取。

（二）招生计划设置

1.自主招生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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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提前批次实施录取，包含学科类特长生、艺体类特

长生、传媒班、港澳台班等。

（2）民办普通高中学校的自主招生计划按收费标准分为两

类。统招生：学科类特长生计划纳入此类，收费标准参照公办普

通高中执行；成本生：艺体类特长生、传媒班、港澳台班等计划

纳入此类，收费标准依核定标准执行。

2.指标生计划。

（1）省一级及以上公办普通高中学校须将其第一批次招生

计划总数的不低于 50%作为指标生计划，分配至初中学校。

省一级及以上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包括：汕尾市林伟华中学、

城区新城中学、海丰县彭湃中学、陆丰市龙山中学、林启恩纪念

中学、陆河县河田中学、陆河中学等。

（2）指标分配方式：市直属普通高中的指标生计划分配至

全市各初中学校；县（市、区）属普通高中的指标生计划由所属

教育行政部门分配至本行政区域内每一所初中学校。

3.普通生计划。

（1）普通生计划在第一批次录取。各类普通高中学校的总

招生计划减去自主招生计划及指标生计划后，剩余部分为普通生

计划。

（2）民办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生计划按收费标准分为统招

生、成本生。统招生：收费标准参照公办普通高中执行；成本生：

收费标准依核定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招生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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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面向全市招生。市直属的公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市招

生。当学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且教育教学管理规范的民

办普通高中学校，如其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当年普通高中入学率高

于省考核要求，可申请成本生计划面向全市招生。

2.面向本县（市、区）招生。县（市、区）属普通高中的各

类招生计划限在本行政区域内招生。

三、志愿设置和录取规则

（一）提前批次

1.志愿设置。设置四个志愿栏：学科类特长生、艺体类特长

生、传媒班、港澳台班。每一志愿栏均限报 1 个学校志愿。

2.录取规则。按提前批次志愿栏顺序录取，一经录取则后续

志愿失效，具体录取办法按照《汕尾市教育局关于 2026 年普通

高中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凡被提前批次志愿学校录取的

考生，不再参与第一批次录取。提前批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，统

一划转入相应学校第一批次普通生计划。

（二）第一批次

1.志愿设置。设 5 个志愿，考生应根据自身学籍、户籍情况

及各校招生范围合理填报。具体设置如下：

（1）省一级及以上公办普通高中学校不单独设立指标生与

普通生志愿栏；填报该校志愿即视为同时填报其指标生和普通生

志愿。其余公办普通高中学校设 1 个普通生志愿。

（2）民办普通高中学校：分设“统招生”和“成本生”两

个志愿。

2.录取规则。



- 5 -

（1）投档原则。实行“分数优先、遵循志愿”的志愿投档

模式。按考生投档总分从高到低排序，依次检索每位考生的志愿：

从第一志愿开始顺序投档，一经录取则后续志愿失效；对有指标

生任务的学校志愿（省一级及以上公办普通高中），按“先指标

生计划、后普通生计划” 的顺序投档；未被录取的，继续检索

下一志愿直至第五志愿。

（2）级差规则。非第一志愿普通生（含统招生、成本生）

计划志愿设置级差 20 分（仅扣减一次），指标生计划志愿不设级

差。具体为：

第一志愿：所有计划均以原始投档总分投档，不扣减级差。

第二至第五志愿：投档指标生计划时使用原始投档总分（不

扣级差）；投档普通生计划（含统招生、成本生）时：若考生未

扣减过级差 ，则扣减 20 分后投档；若考生已扣减过级差，则直

接使用扣分后的成绩投档，每位考生最多扣减一次级差分（20

分）。

（3）录取控制线确定。指标生计划未完成的余额，调整为

相应学校的普通生招生计划；各类招生计划录满为止，最后一个

被录取考生的投档分，即为该校该类计划的最低投档分数线；若

招生学校录取最低投档分数出现同分考生，一并予以录取；所有

被录取考生的投档分数不得低于当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

低控制分数线。

（4）指标生资格条件：

① 考生须具备中考报名所在学校的指标生资格，即：于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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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秋季学期结束前取得该校正式学籍；并在该校实际就读至初中

毕业的应届毕业生。

② 中考成绩总分不低于其所填报学校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

分数线。该控制分数线按以下方式确定：以相关普通高中 2025

年普通生最低投档分数下降 80 分后所对应的全市中考成绩排名

位次，划定 2026 年相同位次对应的成绩作为控制线；若该成绩

低于 2026 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，则以 2026

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准。

（三）补录工作

第一批次录取后，若普通高中学校还有空缺招生指标，将及

时组织开展补录工作。补录有关事项另行通知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尊重考生志愿选择。所有公民办普通高中学校的志愿

均由考生通过网上系统一次性填报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

形式限制、干预考生志愿填报；严禁强制指定填报某校、擅自代

填或篡改考生志愿；考生志愿一经确认，任何人不得更改；对经

查实存在违规行为的学校或个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严格招生工作纪律。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在汕尾市

高中阶段教育招生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；各地各校要严

守“五严禁”红线。严禁违规争抢生源：包括承诺奖学金、签订

预录取协议等诱导行为；严禁掐尖招生：不得通过组织选拔考试、

竞赛成绩等方式变相筛选生源；严禁超计划招生：严格执行核定

招生计划，超额录取一律不予注册学籍；严禁提前招生：招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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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须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启动；严禁跨审批区域招

生：未经市教育局批准，不得录取非本区域考生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解读。各地应组织所辖学校认真学习本

实施方案，切实做好志愿填报的辅导工作，确保考生对普通高中

学校志愿填报的知情权、选择权，确保考生了解志愿的填报方法。

要让学生和家长充分了解民办普通高中统招生和成本生两类生

源的招生计划、收费情况和各普通高中学校住宿条件，指导考生

结合自身实际填报志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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